附件
黑龙江省金融司法协同中心

拟聘用人员公示

    依据《黑龙江省金融司法协同中心公开招聘审判辅助人员公告》规定，根据考生笔试、面试考试成绩，及体检和考察结果择优确定拟聘用人员，公示期限为2022年7月27日--2022年8月2日（5个工作日）。
拟聘用高子昕、张婧柔、赵蕾、田野、刘思琪、商兆卫、乔娜娜、潘成飞、董萌萌、邹德涵、王玮玲、佟倍宁、王艳春、胡明月、孙吉喆、荆潇泽、柳志伟、宋丹丹、李哲、王鸿鹏、李想、宋丽丹、严慧、沈司琪、张阳、黄家骏、王立红为聘用制书记员。

拟聘用邹存麒、杨昭宇、芦宇、王吉、张淼、常帅、赵文龙、林明、曲泽京、张超、张泽宇、郭先成、沙昌盛、张明浩、刘秋源、赵英淇、姜海亮、朱岩杰、王宏伟、徐春月、张丹、张玉、王由美、刘仕媛、许静、刘畅、张贺为聘用制辅警。

拟聘用姜欣然、孙嘉慧为聘用制文员。

    对上述拟聘用人选如有情况和问题，可在公示期内反映，反映情况和问题必须实事求是，应签署或告知真实姓名、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；对线索不清的匿名信和匿名电话，公示期间不予受理。
受理单位：黑龙江省金融司法协同中心
电    话：0451-87889875
黑龙江省金融司法协同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7月26日
